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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海 珠 区 

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我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全区坚定不移稳增长、调结构、

促改革、惠民生、增后劲，全区经济平稳增长，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进

一步提升，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 

一、经济发展 

（一）GDP 与财税收入 

GDP 平稳增长。据初步核算，2014年，全区生产总值（GDP）达到

1251.48 亿元，比上年净增 108.7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9.3%，高于广州市平均水平（8.6%）0.7个百分点，GDP增速位居全市

第四。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26亿元，增长 1.4%；第二产业增加值

184.92 亿元，增长 7.5%；第三产业增加值 1064.30 亿元，增长 9.7%。

经济密度达 13.84亿元/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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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内部优化。2014年，我区三次产业结构为 0.2:14.8:85.0。

从各产业内部看，结构调整更为优化：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下

降了 0.4个百分点，建筑业比重上升了 0.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中，房

地产业增加值比重下降了 1.7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增加值提升了 0.6

个百分点，其他服务业增加值提升了 0.5个百分点。 

财税收入较快增长。2014年，全区税收总收入 181.56亿元，增长

16.7%。其中，国税收入 77.11 亿元，增长 15.9%；地税收入 104.45 亿

元，增长 17.2%。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0.50 亿元，增长 8.3%。其中

房产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四个税种增速较快，分别增长

43.3%、34.7%、23.7%和 13.1%。 

（二）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按法人在地统计口径，2014年全区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640.81 亿元，增长 8.0%，其中，建设改造完成投资 476.88

亿元，增长 11.3%；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163.93 亿元，下降 0.6%。 

（三）农业 

农业生产稳定。2014年，全区农业总产值 3.82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增长 2.2%。全年蔬菜产量 1.68 万吨，水果产量 1.01 万吨，合

计实现产值 1.11 亿元，下降 7.9%；水产品产量 0.53 万吨，实现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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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亿元，增长 9.8%。 

（四）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稳步增长。2014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45.19亿

元，增长 9.5%。分注册类型看：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实现产值

147.20 亿元、三资企业实现产值 55.70 亿元、国有经济实现产值 31.05

亿元，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60.0%、22.7%和 12.7%；分行业看，

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全

区三大工业行业，分别实现产值 32.66亿元、31.18亿元及 21.32亿元。

工业企业产销情况较好，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达 99.2%。 

建筑业产值保持增长。2014年，全区资质四级以上建筑业企业增

加至 114家，比上年同期净增 2家，实现产值 398.82亿元，增长 8.1%，

其中建筑工程产值 373.81 亿元，增长 11.1%；安装工程产值 15.40 亿

元，下降 2.4%；其他产值 9.60亿元，下降 42.8%。 

（五）国内贸易 

消费市场活跃。2014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16.45 亿

元，增长 12.2%，其中，连锁超市实现零售额 61.47 亿元，增长 14.2%。

全区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4518.86 亿元，增长 24.9%，其中批发业实现商

品销售额 3602.26亿元，增长 28.1%；零售业实现商品销售额 9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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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13.7%。全区住宿和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170.20 亿元，增长

17.7%，其中住宿业营业额 41.24亿元，增长 14.7%，餐饮业营业额 128.96

亿元，增长 18.7%。 

（六）主导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战略性主导产业加快发展。2014年，全区会展、商贸、科技服务

和文化创意四大战略性主导产业实现增加值 386.29 亿元，增长 9.8%，

增速比 GDP快 0.5个百分点，占全区 GDP的 30.9%，比重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现代服务业增速放缓。2014年，全区现代服务业受房地产业不景

气的影响，实现增加值 642.57 亿元，增长 4.6%，比 GDP增速低 4.7个

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区 GDP的比重达 51.3%，占第三产业的

比重达 60.4%。 

会展经济进一步发展。2014年，会展业实现增加值 44.64 亿元，

占全区 GDP的 3.6%。琶洲地区举办展会 224场，增长 11.4%，其中在广

交会展馆举办的展览面积 640万平方米，10万平方米以上的展会 16场。

成立广州琶洲会展服务中心，首发《琶洲会展经济白皮书》，保利世贸

博览馆被认定为 UFI展馆，展会服务、行业管理和展馆运营水平持续提

升，完成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区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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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楼宇经济取得突破。全区共有 30家市级总部企业。区重点

总部企业从 2013年的 105家增加至 2014年的 113家，113家重点总部

企业实现增加值 319.80 亿元，占 GDP的 25.6%。认定区重点企业载体

商务楼宇（园区）10个，税收超亿元商务楼宇 4栋，其中税收超 10亿

元商务楼宇 2栋。 

（七）对外经济贸易 

外资外贸平稳增长。2014年，全区合同利用外资 2.33亿美元，增

长 18.6%；实际利用外资 1.74亿美元，增长 2.2%。全区外贸进出口总

额 34.27 亿美元，增长 8.6%，其中进口 9.19亿美元，增长 15.3%；出

口 25.07 亿美元，增长 6.3%。 

（八）经济单位 

经济单位保持增长。2014年末，全区法人单位 3.02万个，比上年

增加个 0.11万个。全年新增“四上”法人企业 397个，新增数量位居

全市第三。2014年末，全区注册登记的个体经营户为 6.75万户，比上

年增加 0.17万户。 

二、社会发展 

（一）教育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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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2014年，全区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成绩继

续稳居全市第三。在广州市第九届教学成果奖评选（2012-2013）中，

我区共获奖 14项，位居全市之首。全区现有各类公办学校（含幼儿园）

124所，民办学校（不含培训机构）146所，在校学生 16.99万人，小

学、初中适龄儿童毛入学率分别为 102%和 103%；小学、初中教育巩固

率分别为 95.2%和 95.4%，“三残”儿童少年入学率 100%。 

科技事业加快发展。2014年，全区新增 6.54万平方米科技企业孵

化器，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增至 3家，高新技术企业增至 70家。全

区专利申请量共计 3298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1185件，占专利申

请量的 35.9%，在全市各区中排名第五。 

（二）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持续发展。顺利通过 2014 年全国文化先进区复查，获评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成功举办 2014广东珠三角咸水歌会暨水上

居民上岸定居 50 周年纪念活动、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 120 周年系

列活动、“花城花开”2014年广州市文艺下基层惠民演出系列活动海珠

区专场演出等，全年组织开展 300 余场文化惠民活动、1100 余场经典

电影社区行。区图书馆总藏书量 32.10 万册，进馆 71 万人次；书刊文

献外借 4.70 万人次，书刊文献外借 20 万册次。目前已在区内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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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图书分馆，举办各类讲座 20次，参加人数 2000人。全区 18个街

道文化站全部达到省特级站标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果，目前全区共有 3402件（套）可移动文物，29件(套)被定

级为三级文物。 

卫生事业稳步发展。2014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 265间，

其中医院 20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42间，门诊部 55间，卫生

所、医务室、诊所 118间，公共卫生机构 28间,其他卫生机构 2间；拥

有医疗床位 8209张。全区卫生技术人员 13685 人，其中执业（助理）

医师 4365人，注册护士 5886人，药师（士）833人。 

体育事业扎实推进。成功承办、举办了广州 9球国际公开赛、首届

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健身气功交流比赛、世界行走日（广州）、广州马

拉松海珠赛段保障工作等多项重大国际性赛事。区籍运动员在世界级比

赛中，获得 4个第一名，5个第二名；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得 1个第二

名，1个第三名；在全省的比赛中，获得 10个第一名，5个第二名，2

个第三名。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全年组织各项群体活动近百次，参

与人数近十万人次。全年共新建、重建健身路径 45条，修建 4个社区

足球场并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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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管理 

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持续稳定。2014 年全区 110刑事治安警情下

降 15.4%，其中“两抢”、盗窃、诈骗警情分别下降 42.3%、8.2%、17.6%，

实现连续三年下降。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无发生较大安全生产

事故。 

综合治理持续加强。抓好垃圾源头分类，98个社区开展生活垃圾

“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强化市容巡检，查扣“五类车”5.89 万辆，

整治“六乱”2.96 万宗，清拆违法建设 5.5万平方米。在城中村集体

物业制衣等行业采取将动力电与照明电分离改造措施，涉火警情明显下

降。开展打击制售假酒、保健食品打“四非”等专项整治 89次，共立

案查处“三品一械”（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违法案件 496

宗，确保全区无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发生。 

三、人口、就业及社会保障 

（一）人口情况 

户籍人口有所增加。2014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99.73 万人，比上

年末增加 0.92万人。全区户籍人口出生率 9.07‰，死亡率 6.84‰，自

然增长率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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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情况 

就业工作进一步加强。2014年，新增就业岗位 9.96万个，充分就

业社区创建率达 85.2%，帮助 3.56万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本区广州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100%，我区连续 13年被评为广州

市就业目标责任制考评优秀（先进）单位。 

（三）民生投入 

民生投入不断增加。2014年区安排用于民生和各项公共事业的支

出为 50.9亿元，增长 9.5%，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7.3%。其中教育

支出 22.81 亿元，比 2013年增加 2.78 亿元，增长 13.9%；城乡社区支

出 9.55亿元，增加 1.33亿元，增长 16.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52

亿元，增加 1.72亿元，增长 25.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24亿

元，增加 1.23亿元，增长 24.6%。 

（四）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2014年末，五大险种参保人数达 216.2

万人次，增长 3.9%，参加养老保险 38.26 万人，增长 3.4%；参加失业

保险 38.23 万人，增长 4.8%；参加工伤保险 33.56 万人，增长 4.1%；

参加生育保险 28.03 万人，增长 6.9%；参加医疗保险 78.15 万人，增

长 2.5%。制定海珠区特惠救助政策，在全市首创为全区“三无人员”

及散居孤儿每人每月发放临时生活补助金，每人每月 100元。全区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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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低保金 4017.52万元。筹集保障性住房 300套，新增发放租赁补贴

322户， 1538户保障对象家庭获分配公租房。 

社会福利事业持续发展。2014年，全区新增 1125张养老床位，已

建成省级居家养老服务示范中心 2个，居家养老服务部 18个，日间托

老机构 10个，星光老年之家 214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22间。制定《海

珠区关于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逐年增加财政资金

投入，明确规定区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不少于 50%用于养老服务项目。全

年对接捐款共计人民币 2857万元；制定《海珠区困难家庭助学试行办

法》，共资助 484名困难学生。 

四、生态和人居环境 

加快推进南中轴片区开发建设。稳步推进“四馆一园”征拆工作；

海珠湿地二期已完工，湿地三期设计方案正在编制；完成生态城河涌整

治一期工程（湿地二期水系建设）；建成海珠湖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点和

海珠湿地一期中心湖水质自动监测点；石榴岗河水质基本达到 IV类水

质目标。 

不断提高环境监测和污染治理水平。13家区属企业燃煤锅炉全部

改用清洁能源或关闭搬迁，取缔 6家制售煤工场，365家涉煤单位全部

完成整改，建成“无燃煤区”。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针对超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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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154宗，清理取缔辖区内印漂洗违法排污

小作坊 218家。建成气象自动站 19个。 

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广州首条有轨电车线路—海珠有轨电车试验

段（万胜围—广州塔）正式开通。洲头咀隧道建成通车，改善广州塔、

珠江医院、潘鹤雕塑园和海珠湿地二期等重点区域的交通出行环境，相

关路网项目正稳步推进。新增绿道 14 公里，全区绿道达 154.7 公里。

新增停车泊位 5012 个。连续 2 年举办广州市园林博览会，进一步提升

海珠湖的人文景观内涵。完成小洲村美丽乡村创建工作，获得广州市“美

丽乡村”称号。海珠儿童公园正式开园，成为我区第一个也是唯一专为

儿童而设的主题公园，为广大儿童提供游乐、拓展、享受自然生态的场

所。 

 

注：1、本公报各项统计数据，部分数据为快报数。 

    2、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产值、增加值绝对数按当年

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